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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财政局关于批复 2026年市级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

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市医疗保险事业中心：

2026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已按规定程序编制完成，并经

市十八届人大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将 2026 年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批复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预算刚性执行。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和市医疗

保险事业中心要严格按照批复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组织实

施，精准做好基金征缴、待遇发放、基金管理等工作，确保

基金应收尽收、待遇及时足额兑付，不得擅自调整预算收支

项目、变更收支标准。

二、规范基金收支管理。持续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

依法依规开展基金征缴；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待遇政策，规范

待遇审核、支付流程，严控不合理支出；加强基金运行监测，

防范基金运行风险，保障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三、严格预算调整程序。因国家、省、市重大政策调整

等特殊情况确需调整预算的，须按规定程序报批，未经批准

不得自行调整。

四、推进预算信息公开。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和市医疗

保险事业中心要根据批复的预算，按照信息公开相关要求向

社会公开 2026 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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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监督绩效管理。市财政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强

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监督和绩效管理，定期开展预算执

行情况分析，压实管理责任，提升基金使用效益。

附件：2026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威海市财政局

2026 年 1 月 30 日



附件

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表
威海市本级 单位：元

项        目 合计
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

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含生育保险)基金

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
工伤保险基金 失业保险基金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一、收入 10,509,806,659.11 2,113,171,018.90 968,755,334.44 5,502,771,373.72 1,728,975,415.00 196,133,517.05 

    其中:1.社会保险费收入 7,550,328,579.48 650,660,576.00 642,894,559.37 5,423,271,373.72 642,974,135.00 190,527,935.39 

         2.财政补贴收入 2,573,567,869.20 1,186,805,984.20 315,010,000.00 1,071,301,280.00 450,605.00 

         3.利息收入 150,482,287.73 83,751,174.00 626,137.07 51,000,000.00 10,000,000.00 5,104,976.66 

         4.委托投资收益 186,200,000.00 186,200,000.00 

         5.转移收入 20,694,982.10 5,334,982.10 9,860,000.00 5,500,000.00 

         6.其他收入 28,442,490.60 327,852.60 364,638.00 23,000,000.00 4,700,000.00 50,000.00 

         7.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入（省级专用）

         8.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收入（中央专用)

二、支出 9,624,398,718.92 1,729,912,203.02 966,906,451.84 5,182,472,769.45 1,712,356,124.01 32,751,170.60 

    其中:1.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9,277,340,404.68 1,700,544,810.42 961,683,455.20 5,005,145,084.45 1,580,247,884.01 29,719,170.60 

         2.转移支出 34,271,570.60 29,085,142.60 5,186,428.00 

         3.其他支出 64,478,503.64 282,250.00 36,568.64 61,097,685.00 30,000.00 3,032,000.00 

         4.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支出（中央专用）

         5.全国统筹调剂资金支出（省级专用）

三、本年收支结余 885,407,940.19 383,258,815.88 1,848,882.60 320,298,604.27 16,619,290.99 163,382,346.45 

四、年末滚存结余 13,734,157,151.81 7,111,002,127.15 96,158,960.48 4,750,320,826.07 1,251,607,780.37 525,067,457.74 




